
 
附件  

 
為加強消費者保障而提出的政策建議的重點  

 
（一）  法定冷靜期、合約期上限及其他限制的適用範圍  
 
(1 )  在美容院 1提供或將提供的美容服務 2合約；及  

 
(2 )  在健身中心 3提供或將提供的健身服務 4合約。  
 
但就只提供單一健身服務的場所，以及在特定場所 5提供

的美容或健身服務，則獲豁免。  
 
 
（二）  法定冷靜期的建議運作安排  
 
金額門檻  
 
(1 )  以 合 約 金 額 設 定 規 管 門 檻 ， 建 議 可 考 慮 水 平 為

( i )3 ,000 元或以上；( i i )8 ,000 元或以上；或 ( i i i )15 ,000
元或以上。  

  

 
1  包括提供一項或以上美容服務的場所，除了建議獲豁免的場所。 
 
2  美容服務包括各項為美容目的進行的化學、機械或發放能量的療程、整容手

術、美甲服務、按摩服務、改善脫髮服務等。  
 
3  包括提供多於一項健身服務的場所，除了建議獲豁免的場所。 
 
4  健身服務包括提供運動器械供使用，提供改善體能的訓練以及健體及體重控

制。  
 
5  包括政府、醫院管理局及其附屬機構（包括公立醫院／診所）、菲臘牙科醫院管理局、學校及

教育機構、慈善團體、體育總會管理的場所、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地以及酒店和住宅物業內的

會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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冷靜期和退款期  
 
(2 )  冷靜期期限為七個曆日，而退款期期限為 14 個曆

日。  
 
商戶須提供交易備忘及取消合約通知範本  
 
(3 )  商戶須在訂立合約之前，向消費者提供載列相關資

料的交易備忘，以及取消合約通知範本。  
 

(4 )  若未能遵從提供交易備忘及相關資料以及取消合約

通知範本的規定，冷靜期將延長至合約簽訂後最多

六個月。   
 
行使冷靜期權利  
 
(5 )  消費者與商戶之間協議縮短冷靜期或免除、限制或

修改消費者取消合約的法定權利的任何安排均無法

律效力。  
 

(6 )  消費者可選擇使用將來納入法例內的取消合約通知

範本，或採用任何其他格式的通知向商戶表達其取

消合約的決定，惟須有充分資料以識別擬取消的合

約，並清楚表明其取消合約的決定。取消合約通知

在發出後會被視為已送達商戶，後者須按冷靜期要

求向消費者退款。然而，消費者有責任證明已向商

戶發出通知書，因此應以能記錄寄出日期的方式發

出取消合約通知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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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款安排  
 
(7 )  商戶在退款時，須使用消費者在訂立合約時所採用的

同一付款方式，或以現金或現金代替品 6退款。  
 

(8 )  商戶可扣除消費者在冷靜期內已使用服務的費用，有

關費用應參照交易總額按比例計算的單位價或等同

已使用服務的實際費用。如消費者當初以折扣價購買

服務，可按折扣前 的單次服務定價扣除有關費用，但

不得多於上述按比例計算的單位價或已使用服務的

實際費用的 150%。相關費用須在交易備忘中列明。 
 
(9 )  如消費者以非現金方式付款，商戶可扣除行政費。如

屬一筆過付款，行政費上限為該非現金交易金額的

2%；如交易以分期付款方式進行，行政費上限則為

該非現金交易金額的 5%。  
 

(10)  如商戶未有向消費者提供交易備忘，或未有提供已使

用服務的收費或行政費等資料，則不得從退款金額中

扣除已使用服務的費用和相關行政費。  
 

(11)  當主合約在冷靜期內被取消時，所有附屬合約均告失

效。  
 
申訴機制及執法  

 
(12)  消費者可提出民事訴訟，就商戶在合約取消後沒有退

款的情況，追討損失或申索損害賠償。  
 

(13)  通過宣傳和公眾教育鼓勵消費者先尋求消委會協助

調停。  
 

 
6  現金代替品可包括任何支票、銀行匯票、本票或銀行轉帳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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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4)  海關關長可調查懷疑違規的個案。如他信納商戶不遵

從提供交易備忘及相關資料或取消合約通知範本及

／或退款的規定，可發出執法通知，指令商戶作出糾

正或停止再犯。  
 

(15)  商戶如對執法通知有異議，可向行政上訴委員會上訴。

違反執法通知是刑事罪行，可被處罰款。  
 

(16)  若商戶違反執法通知而被定罪，首次定罪最高可處第

6 級罰款（即 10 萬元）；其後每次定罪，最高可處 20
萬元罰款。如情況持續（即沒有作出糾正），則可另

處每日 1,000 元的罰款。  
 
 
（三）  法定合約期上限及其他限制的建議運作安排  
 
適用範圍  
 
(1 )  適用於所有類型的美容及健身服務預繳消費合約，包

括但不限於有固定次數的服務、充值金等。  
 

合約期上限  
 
(2 )  合約期上限為兩年，並禁止商戶與消費者簽訂期限不

詳（即沒有限期）的合約。   
 

(3 )  若商戶與消費者以書面形式達成共識，可在兩年的合

約期限外，把合約延長最多六個月。  
 

其他合約限制  
 

(4 )  禁止商戶與消費者簽訂遲於簽訂日期三個月後生效

的合約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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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5 )  如商戶與消費者原本已簽訂合約，商戶不得與該消費

者簽訂與原本合約涵蓋相同服務的新合約，除非符合

以下任何一項條件：  
 

( a)  現有合約在三個月內到期；   
 

(b )  現有合約所訂明的相關服務已用完；或  
 

( c)  現有合約的餘額不足以讓消費者接受單次服

務。  
 

(6 )  除上述第 (3)  項所述的可延長合約期的情況外，法定

合約期上限及其他合約限制均不可獲免除。   
 
建議罰則  
 
(7 )  如商戶違反上述第 (2)、 (3)、 (4)或 (5)項的規定，即屬

違法。  
 

(8 )  如商戶就上述第 (7)項所述的罪行而被定罪，首次定

罪最高可處第 6 級罰款（即 10 萬元）；其後每次定

罪，最高可處 20 萬元罰款。  
 

(9 )  一經定罪，有關的主合約及附屬合約將自動失效。  
 

(10)  法庭可命令被定罪的商戶向因其罪行而蒙受財務損

失的任何人士支付一筆合理的款項作為補償。  
 

(11)  補償金額可作為民事債項予以追討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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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  賦予海關人員額外的偵查及執法權力  
 
(1 )  建議將《條例》第  13I  條有關不當地接受付款罪行納

入《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》附表  1，賦予海關人員

額外的偵查及執法權力，以跟進相關懷疑違法個案。 
 
 


